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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简况 

1.1 编写目的及任务来源 

氢能具有来源多样、清洁环保、储运便捷、利用高效等优点，其开发和利用备受关注。近

年来，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加大氢能技术研发的科技力量和资金投入，并将发展

氢能作为国家能源战略。我国也十分重视氢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2015-2025）》、《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

动计划（2016-2030）》、《“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2016-2020）》等均对氢能发展做

出了部署。我国要重点研究高效低成本的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经济高效氢储存和

输配技术，燃料电池基础关键部件制备和电堆集成技术，燃料电池发电及车用动力系统集成技

术，形成氢能和氢燃料电池技术规范与标准。大力发展氢能，是我国转变能源消费结构、保障

能源安全、缓解雾霾、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使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水电解制氢是消峰填谷及消纳水电、风电及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力资源的重要技术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型水电解设备的主要生产国，国内碱性水电解设备单台产量最大

可达 1000Nm3/h。然而，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的产品、副产品涉及氢气、氧气（压缩的），

碱性水电解系统还涉及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均属于危险化学品。相关安全标准不能满足实际

需要已成为水电解制氢系统更大规模推广应用的阻碍之一。 

为规范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运行，保障安全，有必要制订标准《压

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安全要求》。 

本标准制订项目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项目编号为 20170463-T-469。 

根据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本标准由天津市大陆制氢设备有限公司牵头，

其他多家单位共同承担本标准的制定任务。 

1.2 简要工作过程 

2015年 11 月，根据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达的任务，在充分分析研究相关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多年水电解制氢系统的实践，形成了本标准初

稿。 

2017 年 5 月，本标准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立项，属于首次编写的推荐性国家标

准。 

2017年 8 月，形成了本标准讨论稿。 

2017 年 9 月，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的启动会。重点研究



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编排结构和总体内容，并修改完善了本标准讨论稿。 

2018 年 3 月，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本标准起草组的第一次工作

会。会议听取了本标准的编制工作进展情况，并对讨论稿进行了逐条研究讨论，形成了相应的

修改意见。经与会专家讨论决定，本标准适用于工作压力大于等于“0.3MPa”的水电解制氢装

置，包括碱性水电解装置和“质子交换膜”水电解装置。 

2018 年 5 月，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邯郸组织召开了本标准起草组的第二次工作

会，对本标准讨论稿进行了仔细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 国家标准编制依据与原则、主要内容说明及预期经济效果 

2.1 国家标准编制依据与原则 

我国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的开发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具有多年发展历史。天津市大陆

制氢设备有限公司公司自 1994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水电解制氢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

和运行维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编制，编制过程中同时参考了国

内外的相关标准，主要有： 

（1） ANSI/AIAA G-095-2004《Guide to Safety of Hydrogen and Hydrogen Systems》 

（2） EIGA IGC Doc 15/06/E《Gaseous Hydrogen Stations》 

（3） GB 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4） GB 16912 《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 

（5） GB/T 19774 《水电解制氢系统技术要求》 

（6） 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7）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8） GB 50030 《氧气站设计规范》 

（9） ISO/TR 15916:2015 《Basic considerations for the safety of hydrogen systems》 

（10）ISO 22734-1:2008《Hydrogen generators using water electrolysis process - 

Part 1：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11）NFPA 2《Hydrogen Technologies Code》 

本标准的制定原则为：①科学先进原则；②可操作性原则；③各方（企业单位、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等）参与原则。 

2.2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主要包括：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危险因素 

（5） 基本要求 

（6） 环境条件 

（7） 设备及管路 

（8） 电气及仪表控制 

（9） 运行和维护 

（10）作业人员 

（11）应急处理 

附录 A（资料性附录）典型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框图 

附录 B（资料性附录）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主要危险物及单元设备危险性 

2.2.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水电解法制取氢气、氧气的压力型制氢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运行相

关的安全要求。 

目前，碱性水电解制氢技术发展成熟，质子交换膜水电解制氢已进入应用阶段。本标准适

用于碱性水电解装置和质子交换膜水电解装置。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2.2.3 术语和定义 

收录了本标准中涉及的 5条术语和定义，包括固定式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爆炸性气体

环境、风险评估、富氧环境和动火作业。 

2.2.4 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危险因素  

列举了制氢系统的 7 种主要危险因素，包括火灾和爆炸、带压气体、腐蚀、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和触电。 

2.2.5 基本要求 

目前对制氢系统进行风险评估采用最多的评估方法为 HAZOP，即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在

GB/T 27921-2011《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有这种技术的介绍。 

为了降低风险、保证安全，要求减少危险环境中的人员数量并制定事故应急预案。 



2.2.6 环境条件 

包括一般要求和设置场所两部分。 

一般要求规定了系统设计和安装应考虑用户现场环境条件，并提出了平面布置和通风要求。

对设置场所的消防设施、禁区、地坪、应急照明、安全标志等方面做出规定。 

2.2.7 设备及管路 

主要针对制氢系统的 7 种危险因素，对设备及管路方面的相关内容做出规定。包括一般要

求、单体设备、管路及附件三部分。 

在一般要求中，还对防止噪声和高空坠落做出规定。 

单体设备对电解槽、压力容器、氢气纯化器、机泵、关闭阀/切断阀、安全阀、阻火器的

安全要求做出具体规定。 

管路及附件部分对设计安装标准、布置、冷凝水排放、氮气置换口、管道敷设、压力实验、

吹扫等内容做出规定。 

2.2.8 电气及仪表控制 

对电气及仪表控制方面与安全相关的内容做出规定。包括一般要求、直流电源、电热元件、

接地、氢气泄漏和氢火焰检测装置和仪表控制系统六部分。 

对有爆炸危险环境的区域及等级的划分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气仪表防爆等级、电气设备

及元件、防静电和防雷接地、氢气泄漏检测和火焰检测、控制系统的报警联锁功能等具体内容

做出规定。 

2.2.9 运行和维护 

对设备运行和维护过程与安全相关内容做出规定。包括首次开车前准备、设备运行和设备

维护三部分。 

首次开车前准备对安装验收、随机资料、现场生产环境、置换等方面做出规定。 

设备运行对小室电压记录、设备巡视、发生报警和联锁后的处理原则、停车保压和置换等

方面做出规定。 

设备维护对作业防护措施、仪表校验、压力容器和管道检验、动火作业、维护记录和设备

拆除等方面做出规定。 

2.2.10 作业人员 

对作业人员的服装、培训等内容做出规定。 

2.2.11 应急处理 

对发生泄漏、火灾和爆炸事故的应急预案内容做出规定。包括应急预案、泄漏、火灾和爆



炸三部分。 

给出了发生泄漏、火灾和爆炸事故时的处理方式。规定应急预案应定期演练和修订。 

2.3 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提出了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安全要求，将为我国水电解制氢系统的更大规模应用

提供有力支撑，促进我国水电解制氢设备的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有力推动我国氢能产业的

发展。 

3.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 

本标准是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结合 ISO 22734-1:2008《Hydrogen generators using 

water electrolysis process - Part 1：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ISO/TR 

15916:2015《Basic considerations for the safety of hydrogen systems》与 ANSI/AIAA 

G-095-2004《Guide to Safety of Hydrogen and Hydrogen Systems》等标准制定的，与国际

先进标准相当，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5.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遵循了各方参与原则，制定时充分吸收了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无重大分歧。 

6.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7.知识产权状况声明 

截止本标准征求意见，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文件。 

 


